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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清 華 大 學 1 0 5 學 年 度 第 八 次 學 生 宿 舍 齋 長 聯 席 會 議 紀 錄 

時間：106 年 5 月 25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實齋講堂 

主持人：孫毓璋組長                                         記錄：住宿組魏妙芬 

出席人員： 

明齋賴怡廷同學、平齋黃士羽同學(葉秉昌同學代理)、儒齋陳筱茜同學、清齋蘇維鈞同

學、鴻齋劉蕙貞同學、禮齋張瑞恩同學(缺席)、仁齋郭韶桓同學、實齋蔣逸玟同學、信

齋武書可同學、碩齋朱翊豪同學、慧齋邱品嘉同學、學齋高薇雅同學、義齋陳冠良同學(缺

席)、新男齋黃士軒同學、新女齋徐堉禎同學、誠齋王項同學(阮宜勁同學代理)、華齋劉

鴻志同學、文齋黃薇恩同學(吳艾妮同學代理)、靜齋黃筠雅同學、雅齋張雅筑同學(蘇莞

筑同學代理)。 

 

列席人員： 

學生議會代表吳乃鈞同學、學生會代表張翊同學(缺席)。  

生輔組王聖惟組長(請假)、生輔組鄒素芳小姐(崔東興先生代理)。 

周易行副組長、楊志方小姐、白國豐先生、劉有成先生、魏妙芬小姐、呂明諭先生、陳美

霏小姐。 

 

會議內容：   

一、生輔組業務報告 

1、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一。 

 

二、住宿組業務報告 

1、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二。 

 

三、討論事項 

(一)退宿各齋曬衣場清理規定:退宿當日需於 1600 時前將所有衣物清空暫停使用，未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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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衣物依宿舍垃圾雜物處理，退宿當日 1600 時至 1700 時由齋管理員及齋幹部配合清潔人

員實施清理。 

提案人：學生住宿組 

說明:宿舍曬衣場長期未實施清理，其原因在於未有清空整理之時間，管理人員及清潔人

員因無相關依據亦不敢實施清理，因此曬衣場尚有多年衣物仍曬在曬衣場上，長期以來造

成同學們的曬衣空間不足，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決議: 經與會人員全數無異議通過。 

 

(二)105 學年齋長規劃退宿表現獎懲案規劃 

提案人：學生住宿組 

說明: 

1、依規定因協助辦理宿舍期末退宿財務清點作業為齋長職責之ㄧ，各齋齋長不另發工讀

金，長期實施以來有些齋長有怠惰之情形亦無獎勵也無懲罰，為激勵士氣提案相關獎勵規

定。 

2、由住宿組及宿舍管理人員實施考評，對規劃退宿表現優異之齋長取前三名(得同名次錄

取)分別給予第一名十小時工讀金、第二名八小時工讀金、第三名六小時工讀金。 

3、對於未能依齋長職責到場服務亦無代理人之齋長，將減發齋長工讀金十小時。 

決議: 獎勵部分修正為分三級(第一級:10 小時;第二級:8 小時;第三級:6 小時)給予工讀

金，考評項目之相關評分表住宿組另訂後再寄 E-mail 給齋長。經與會人員投票(共 18 位

出席)，同意 16 票，反對 0票，通過本案。 

 

(三) 修訂宿舍規則第十四條第二項，提請討論。 

提案人：鴻齋齋長劉蕙貞 

說  明：經第七次齋長會議投票通過刪減第十四條第二項原條文裡的「(二) 對於勵新審

查會議決議有異議者，得於勵新審查會議後，七日內向宿委會提出申覆。」同學失去提出

申覆的機會。因此，想通過第二次勵新審查會議違規同學可提問第一次被否決的理由，經

此也提出自己的申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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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決議: 經與會人員投票(共 18 位出席，10 位參與本案表決)，同意 2票，反對 3票，未通

過本法規修訂案。 

 

四、臨時動議:無 

 

五、散會(13:25) 

條次 原條文 修訂條文 修訂原因 

第十四條 

第二項 

(第七次齋長會議已通過

刪除本項) 

(二) 對於勵新審查會議

決議有異議者，得於勵新

審查會議後，七日內向宿

委會提出申覆。 

對於勵新審查會議決議

有異議者，得於勵新審查

會議後，七日內再次向勵

新審查會提出申覆。 

給予違規同學可針對

第一次被否決的理由

再次提出申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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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 106 年 05 月 25 日齋長會議生輔組提報資料 

一、106 學年研究所新生非中低收入清寒生暨特殊生「申請優先候補住宿」作業，申請人數

共計 6 名（非中低收入戶清寒生男生 2 名，女生 3 名；特殊生男生 1 名），該審查

會議於 106 年 4 月 27 日召開，審查委員審查通過者男生 2 人，女生 3 人；未通過審

查者男生 1名。 

二、105 學年下學期定期宿舍查核，於 106 年 3 月 11 日起至 106 年 4 月 10 日止，違規 198

人次。請各齋齋長及自治幹部不定期巡視齋舍，如有違反規定同學，依宿舍規則及自

治幹部權責實施扣點措施。統計如下： 

 

 

 

                                    

 

區分（違規事項） 小計 

1.養寵物 4 

2.違規使用電器 49 

3.冰箱未申請 61 

4.公共空間放雜物 84 

合計(人次)    198 人次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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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四）齋長會議----住宿組報告資料】 

一、報告事項： 

行政業務部分： 

*周副組長報告事項： 

1、通報維修案件截止至 5/17 止超過 7日共 40 件，其中待料 25 件，15 件未處理(詳如附件)，

將持續掌握 

維修進度維護良好住宿品質。 

2、105 學年度為配合辦理退宿作業，請各齋齋長於 6月 29 日及 6月 30 日二天，在各齋協助管

理員辦理退宿作業。將依往年作法配置工讀生協助退宿並提供當天午餐（便當）；齋長及工讀

生協助退宿時間如下：6月 29 、30 日早上 8點至下午 5點。以上為統一時間，但各齋可視退

宿情形予以彈性延長或縮短時間。     

3、協助辦理退宿之齋長及工讀生請於其負責退宿的財務清單證明書上簽名以示負責，因協助辦

理宿舍期末退宿財務清點作業為齋長職責之ㄧ，故 6月 29、30 日這二天各齋齋長不另發工讀

金，其餘協辦退宿之工讀生(含副齋、棟長或樓長)才核發工讀金，名單確定後，請再協助轉知

工讀生至住宿組辦公室呂先生登錄校務資訊系統的資料，工讀當日也須填寫工讀金考核表交各

齋管理員考核後送回住宿組。若齋長這二天因故無法出席者，須找人代理並自付工讀金。 

4、有關本學期退宿為落實節能減碳、資源再利用，請各齋齋長協調管理員規劃各齋資源回收場

地，作大致的分類，再由住宿組派遣相關工讀同學整理好相關物資，捐贈社會弱勢團體或回收

利用，也請各齋齋長運用各通知管導呼籲同學垃圾減量及分類(納入年度齋長考評依據)。 

5、華齋第二期工程已於 5月 17 日開標，有六家廠商參加，由興又旺室內裝修公司得標，預計

施工期程為 7月 1日至 8月 31 日。 

6、學期將接近尾聲請各齋齋長依循往例辦理期末慰問，慰問時間自 106 年 5 月 31 日起至 6月 9

日止。 

期末慰問時間為辦理日期：106 年 5 月 31 日起至 106 年 6 月 9 日止。 

注意事項：活動前請先告知齋舍承辦人辦理活動時間,活動請齋長代墊費用(請按照齋費使用注

意事項核銷，經費核銷細節請找魏小姐)。活動期間，請拍照記錄並在＂經費核銷＂之前寄至

各承辦人信箱(明、平、清，劉先生；新男女齋、仁、實、華、碩、誠、信、及禮，陳小姐；

雅、文、靜、慧、學、儒齋楊小姐；鴻齋，呂先生。)可分一天或兩天辦理，每位同學金額最

多為 30 元。以下為各齋可訂購數量。 

區別 部別 住宿性別 齋別 備註 
準備     

數量 

金額     

上限  

一區 

大學部 男生 華齋 164 120  3600 

大學部 男生 新齋 346 200  6000 

大學部 女生 新齋 395 240  7200 

大學部 男生 義齋 285 170  5100 

大學部 男生 誠齋 297 180  5400 

研究所 男生 平齋 77 45  1350 

研究所 男生 明齋 109 75  2250 

關懷宿舍 男女生 善齋 22 22  660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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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大

學部 
女生 學齋 416 210  6300 

研究所 男生 清齋 831 320  9600 

大學部 男女生 鴻齋 448 240  7200 

二區 

大學部 男女生 仁齋 278 160  4800 

大學部 男生 信 A 102 60  1800 

大學部 男生 信 B 122 70  2100 

大學部 男生 信 C 122 70  2100 

大學部 男女生 實齋 357 210  6300 

大學部 男生 禮齋 314 190  5700 

大學部 男生 碩齋 372 215  6450 

研究所/大

學部 
女生 儒齋 441 230  6900 

三區 

大學部 女生 文齋 320 185  5550 

大學部 女生 慧齋 159 105  3150 

大學部 女生 靜齋 176 105  3150 

研究所/大

學部 
女生 雅齋 295 180  5400 

合計         3602  108060 

*呂先生報告事項： 

1、鴻齋業務 

鴻齋多處牆壁發霉、牆壁龜裂與漏水，經同學協助回覆，計有 22 間寢室待修繕，已請廠

商規劃修繕期程，預計 6月開始進行修繕。 

2、宿舍自治幹部 

AED 與 CPR 訓練： 

(1)已於於 5/20、於實齋講堂舉行。 

(2)合格證書將發放給各受訓人員。 

(3)有暑宿、服務於該宿舍之齋長、副齋長、樓長（清、信），方可核發 7、8月工讀金。 

(4)尚未取得合格證書者，請於 7/18 參加全校性講習。 

長榮大學參訪:友校預定 6/21、約 50 位教職生蒞臨參訪，請宿舍自治幹部共同參與接待。 

3、宿舍植樹維護已輔導勵新同學四人、於周二、周四、周五、周休二日維護苗木，另工讀

生有定期協助維護。 

4、期末進、退宿 

請齋幹部務必於期末協助，齋長及其代理人，兩日退宿務必全程參與。 

請齋長與管理員協調工作、並負責找尋工讀生、控管人力與工作。 

本次進、退宿，將不設置子母車，將調配人力落實「垃圾不落地」。 

請各齋依自行規劃、或共同進行二手物品再利用與資源回收。 

5、短期交換生-二手物品集中 

品項：床墊、棉被、枕頭、衣架、網路線、臉盆，其餘物品請自行處理，保持寢室淨空。 

受理日期： 2017/06/19 7:00AM~6/20 5:00PM 

各區集中地點：一區中心門口、實齋 R125、三區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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